原公益性岗位人员社保工资社工证补贴等相关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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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关于我市公益性岗位人员实行分级管理的通知》（淮人社秘〔2017〕26号）、《关于做好公益性岗位人员相关工作的通知》（淮人社秘〔2019〕138号）、田家庵区人民政府第110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等文件，设立“原公益性岗位人员社保工资社工证补贴等相关资金”项目，为全区原公益性岗位人员每月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发放生活补贴、社工证补贴、绩效等。

全年预算数为380.70万元，执行数为263.58万元，完成预算的69.24%。
项目绩效目标。

每月及时为原公益性岗位人员发放工资补贴并按规定缴纳社保费用，发放工资绩效，提高原公益性岗位人员工作积极性，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原公益性岗位人员社保工资社工证补贴等相关资金项目的使用和管理情况，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是原公益性岗位人员社保工资社工证补贴等相关资金项目，评价该项目立项的规范性、经费支出是否合规，绩效目标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等。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原则：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按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部分进行量化考核。

绩效评价方法：绩效评价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标杆管理法等。

绩效评价标准：本次绩效评价采用计划标准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在全面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及资金执行情况后，分别对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开展评价。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原公益性岗位人员社保工资社工证补贴等相关资金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资金合理分配、及时到位，绩效目标有效实现，对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我单位自评得分98分，自评结论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标设定合理、绩效指标明确；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理。

（二）项目过程情况。

资金及时到位并拨付；预算执行率69.24%，资金使用合规；资金支付按财务和业务规定严格执行，项目实施符合有关管理规定。
项目产出情况。
数量指标：按月为原公益性岗位人员缴纳社保、发放生活补贴、社工证补贴，2024年共计缴纳社保、发放补贴各12次。

质量指标：足额缴纳社保、发放补贴，2024年每月社保缴纳100%、补贴发放100%。

时效指标：资金支付到位及时率100%，每月及时缴纳社保发放补贴。

成本指标：全年实际使用资金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项目效益情况。 
社会效益指标：及时足额缴纳社保、发放补贴，提高原公益性岗位人员工作积极性；保障工作顺利开展，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提升群众满意度。

可持续影响指标：保障原公益性岗位人员相关工作每年顺利开展实施。

满意度指标：2024年原公益性岗位人员无意见及投诉，满意度100%。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在预算编制和资金管理方面更加注重科学合理性，确保项目设置和资金使用的合理性、高效性，严格按财务工作要求规范开支，确保安全合规。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绩效管理的专业性、复杂性等特性及具体项目性质内容等原因，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等目标设置难以量化、细化。
七、有关建议

建议简化绩效评价工作流程，根据实际改进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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